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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莫桑比克境内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方案，并促请国

际社会迅速向他提供执行这些方案的必要手段；

17 , 请秘书长：

(a) 继续努力，动员必要的资源，以便执行一

项向莫桑比克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的有效方

案；

(b) 继续保证作出适当的财政和预算安排，以

便调动资源，协调对莫桑比克的国际援助；

(C) 经常检查莫桑比克的局势，同各会员国、区

域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专门机构以及国际金融机

构和其他有关机关，保持密切联系，并将莫桑比克特

别经济援助方案的现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

年第二届常会提出报告；

(d) 作出安排，检查莫桑比克的经济状况，并

检查在制定和执行该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方面所获的

进度，以便将此问题及时提送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

议。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第八十八次全体会议

33/127. 向佛得角提供援助 · 

大会，

回顺其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 31/17 号决

议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2/99 号决议，其中

关切地注意到佛得角由于长期严重的旱灾，由于根本

没有发展方面的基本设施，以及由于其他社会和经济

压力加于该国的经济，而造成的目前的严重经济情

况，

又回顺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31/156号

决议，其中敦促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府，根

据它们的援助方案，支持执行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

而设想的具体行动，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2/185 号决议，其中还要求联合国系统的各组织在各

自职权范围内，执行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适当具

体行动，

并圆顺关于苏丹－萨赫勒区域的经济和社会情况

以及为了该区域的利益所应采取的措施的一九七三年

十月十七日第 3054 CXXVIII) 号，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

五日第 3512 CXXX) 号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第 31/180 号决议，

回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八月二日第

1978/51 号决议，其中经社理事会要求国际社会慷慨

地向佛得角提供援助，

注意到联合国把佛得角列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受影

响最严重国家，并且是萨赫勒抗旱国际常设委员会的

成员，

审查了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八日秘书长的报告，＠

其中载有秘书长根据大会第 32/99 号决议派往佛得角

的特派团的报告，

注意到佛得角政府目前的发展优先事项，其中包

括增加农业生产和水供应的紧急方案，渔业的发展，制

造业的促进，矿物的开发，岛屿间运输和港口设施的

发展及教育设施的改善，

注意到佛得角已得到的国际援助离满足其迫切的

发展需要仍然很远，

又注意到主要由千旱灾的关系使佛得角的经常预

算负担极为沉重，和该国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赤字而实

行的节约政策，

认识到佛得角政府重视粮食援助对该国当前发展

阶段的主要作用，佛得角获得的粮食援助有助于确保

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以及利用售粮收入有助于劳力

密集的发展项目，

认识到佛得角面临的经济及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和

迫切性，该国需要立即得到慷慨的援助，以便克服这

些问题和执行加速发展的方案，

1. 对秘书长为动员对佛得角的援助所已采取的

各种措施，襄示赞赏；

2. 完全赞同秘书长报告内的评价和建议，并请

国际社会注意报告中所指出的紧急援助需要，

3. 感谢各国和国际组织向佛得角提供的援助，

其中包括粮食援助和发展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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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次呼吁各会员国、区域和区域间组织以及

其他政府间机构，向佛得角提供财政、物资和技术援

助，以便佛得角能够进行加速发展的方案；

5. 戛求各会员国给予特别考虑，早日将佛得角

列入它们的发展援助方案，如果它们对佛得角已有援

助方案，则尽可能扩大这些方案；

6.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

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促请其理事机构审议它们正向佛得角提供的援

助，因为大会曾请秘书长为该国执行一项特别经济援

助方案，并请这些机构及时向秘书长报告这项援助的

结果和各项决定，以供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

7. 请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根据大会第 32/99 号

决议为便利把捐款转交佛得角而在联合国设立的佛得

角特别帐户；

8. 请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

就它们为援助佛得角所采取的步骤和提供的资源，定

期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9. 井请秘书长：

(a) 继续努力，动员必要的资源，以便执行一

项向佛得角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的有效方案；

(b) 同佛得角政府一同商讨举办捐助国会议的

问题，并在这方面协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经济

委员会和世界银行的努力；

(C) 保证作出适当的财政和预算安排，以便继

续组织对佛得角的国际援助方案和调动各项援助；

(d) 经常检查佛得角的局势，同各会员国、区

域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各专门机构以及各有关国

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并将佛得角特别经济援助

方案的现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第二届常

会报告，

(e) 作出安排，检查佛得角的经济状况，并检

查在制定和执行该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方面所获的进

度以便将此问题及时提送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第八十八次全休会议

33/128. 向莱索托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顾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

402 0976)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安理会对南

非为迫使莱索托承认特兰斯凯班图斯坦而关闭南非与

莱索托间若干边境站所引起的严重局势，表示关切，

赞扬莱索托政府遵照联合国的决定，特别是一九

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大会第31/6A号决议，采取不承

认特兰斯凯的决定，

充分认识到莱索托政府不承认特兰斯凯的决定，

使莱索托人民承受了特别的经济负担，

又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2/98 号决

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认识到南非难民的继续涌入

给莱索托带来增加的负担，

竭力赞同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 402(1976) 号决议、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第 407

(1977) 号决议、大会第 32/98 号决议以及秘书长所作

的呼吁，请各国、各区域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及联合

国系统的各有关机构，向一项国际援助方案慷慨提供

捐助，使莱索托能够进行它的经济发展，并增进它充

分执行联合国决议的能力，

注意到南非已经对莱索托同该国之间的旅行采取

了更进一步的限制，

审查了一九七八年六月五日的秘书长报告，＠其

中载有他应莱索托政府的紧急要求，派遣到莱索托的

特派团所提出的报告，特派团的任务是评价新的限制

旅行的办法所造成的影响，并提出适当的措施来处理

这种新的限制，

注意到新的旅行限制已经在莱索托的受影响地区

造成各种各样服务的缺乏，同时对这些地区的移民工

人也有影响，

又注意剿迫切需要进行若千项目；使受影响的逵

区能够改善进出莱索托其他地区的侵利、并协胧泣些
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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